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公开招募审计机构的公告
（2025）沪03破702号
因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丞赞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依据申请执行人徐梦瑶的申请中止执行，并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移送进行破产立案审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4日作出（2025）沪03破70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丞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7月31日作出（2025）沪03破702号决定书，指定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使破产清算工作顺利进行,管理人特向社会公开招募审计机构，对丞赞公司名下资产进行审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计基准日及审计范围
审计基准日：2025年7月24日
审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 结合财务凭证核实出资、资产和负债明细等的相关情况；
（2） 丞赞公司与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
（3） 是否存在破产法规定的个别清偿、可撤销和无效等行为；
（4） 全面审查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设备、不动产（包括是否存在租赁、占用情况）、车辆、无形资产等资产等相关情况，并组织对丞赞公司财产的盘点工作（如有需要）；
（5） 全面审查丞赞公司财务状况，及时调整账目、报表；
（6） 配合管理人进行债权审查和对外债权追收工作；
（7） 其他。
注：目前管理人尚未完全接管到丞赞公司的相关电子账套，必要时需要审计提前介入，拷贝电子账套。此外，管理人接管的账册缺少缺失2015年8-12月账册（丞赞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7日）、2016年1-12月账册、2017年1月-9月、2017年11月-12月账册、2018年1-12月账册。
二、审计机构基本要求
1、具有相关的的审计资质，具有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审计工作经验的优先；
2、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和行政处罚记录；
3、与管理人、债权人、债务人和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回避情形，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关系。
三、报名提交的材料
1、审计机构简介、本次审计工作的人员配置及名单、参与本次审计工作的相关人员简介及审计工作经验等；
2、审计机构的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以及审计人员的资格证书；
3、审计方案、工作计划、预计审计期限（本项目最长为2个月）；
4、收费标准，包括收费依据及可协商的最大折扣；
5、书面承诺：与本案无利益冲突和回避事由；认可本招募审计机构的公告；在管理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计工作。
四、相关工作要求
1、在合同签订后内完成初步审计工作，并于2个月内形成审计报告初稿。
2、指派本次审计的工作人员根据管理人的要求参加债权人会议，就审计事项向债权人进行简要说明，并回答债权人的相关提问。
五、选定审计机构的方式
1、竞聘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竞聘审计业务意向书》后，可以向管理人了解债务人相关的问题，并于3个工作日内提交正式报名及竞标文件；
2、报名文件提交期限届满后,管理人将根据各报名机构的参选资料、机构规模、工作经验、报价等条件择优选取。
3、未被选聘的报名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所提交的报名文件不予退还。
六、费用支付
1、参与本次报名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各审计机构自行承担；
2、涉及本次审计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员及相关成本费用由审计机构自行承担；
3、审计费用属于破产费用（需报告债权人会议）/共益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清偿，原则上在债务人财产变现后清偿。
七、报名时间
有意承接本案业务的审计机构，请于2025年9月16日前将《竞聘审计业务意向书》、竞标文件(加盖报名机构公章、PDF格式)发送至管理人邮箱：1511189320@qq.com，并将纸质申报材料与《竞聘审计业务意向书》、竞标文件邮寄至或送至如下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山西北路259弄3号楼鄂尔多斯静安中心9C。
联系人：方玲,18217661609；杜霞，13795501677。

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九月九日

附：《竞聘审计业务意向书》


















竞聘审计业务意向书
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管理人：
根据你发布的《关于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公开招募审计机构的公告》，我单位有意竞标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债务人审计项目。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承诺：（1）已仔细阅读并充分了解《关于丞赞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公开招募审计机构的公告》，确认我单位符合报名条件，确认能按要求完成审计任务；（2）对竞标过程中了解的有关债务人财务状况、资产状况、商业信息等予以保密，并要求我单位工作人员保密。
我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意向竞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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